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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隐私权的重要性。网络技术的快速
发展，电子邮件，各种网络社交工具得以应用，使得网络证据受
到重视。很多民商案件中，要对事实予以认定，就要收集网络证
据，同时还要对相关人员的隐私权予以保护，维护审理程序的执
行，确保司法程序的正当，这也是审理司法案件中需要重视的内
容。

一、网络证据保全过程中对隐私权造成的损害

在诉讼法中确认网络证据在法律中所占有的地位之后，网
络证据在诸多的案件中得到广泛应用，很好地解决了网络纠纷问
题。比如，网络时代，虽然网络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提
高了生活质量，但是，不良事件也随之产生，甚至一些人利用了
网络漏洞犯罪。一些商家在网络信息平台上发布虚假信息并售卖
商品，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合法保护。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对
他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侵犯等等，这些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侵犯了他
人的隐私权。

因为有了网络技术的存在，使得人们的传统生活模式发生了
变化，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诉讼法要采集证据是很难的，不能做
到证据来源的合法化，而且还有可能在采集证据中侵犯了他人的
隐私权，导致证据没有合法性。为了避免采集证据的时候侵犯他
人的隐私权，就要做好网络证据保全工作，对于司法公证是一种
挑战。当前的网络环境与日常交际之间相互融合，要获取有效的
证据，就要做好两者的分离工作，这就必然会增加采集证据的难
度。

做好网络证据保全工作，就要对隐私权的问题予以分析，
对于隐私问题准确定位，以更好地展开工作。通常而言，在获取
他人隐私的时候采用了违反法律的方法，对他人的隐私权造成损
害，网络证据保全则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序采集证据，具备法
律依据，从法律的层面就不会损害隐私权，但是，如果公民隐私
外泄，或者利用证据对公民隐私造成为威胁，损害了公民隐私
权，网络证据保全，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采集个人隐私。在网络
证据保全中，以及在网络证据保全之后，应用证据的同时，还要
保护好证据，不可以外泄，否则，就会损害个人隐私权。

二、网络证据保全公证过程中事实保护隐私权的有效对策

在当前的的社会环境中，网络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工具。在人们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网络技术的负面效应也出
现了。网络的共享，使得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被利用，特别是在
民商事活动中，一些个人隐秘信息无意识中被泄露了，对个人的
隐私权造成侵害。司法实践领域中，网络案件越来越多，要收集
证据，就要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网络证据的保全在司法中的地位
受到重视。网络证据保全重在保护个人隐私。要做好这项工作，
采取以下的对策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

其一，要强化专业学习，扩展知识面。因为网络证据保全需
要适应网络技术，熟练计算机操作是必要的，所以，要了解互联
网知识，还要提高操作能力，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各种知识充分熟
悉，使用基本的互联网技术，能够有效采集证据，对网络信息辨
别和应用。网络技术的应用中获得信息要与人工获取相结合，使
得证据保全的质量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将网络证据与个人隐私有
效分离，处理案件中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权。

其二，与积极与公证申请人进行沟通，对于案件产生的原
因全面了解，对于涉及到案件的原告、被告都要明确，还要对与
该案件有关的人准确定位。此外，其他人不可以作为公证的申请
人。在这个操作中，就可以将证人的范围缩小，对收集证据和办
案非常有利。由于接触案件的人有限，证据中关乎到个人隐私的
内容就能够得到保护，对于案件的顺利展开非常重要。

其三，如果询问申请人使用网络保全，要确保获取的证据
合法，就要对网络平台的特点充分熟悉。由于网络平台为公共使
用，容纳的信息量大，内容复杂，虚实难分，无论是谁进入到这
个平台，信息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浏览。

当然，网络平台也可以设置权限，浏览的信息为特定的个
人。申请人不属于特定群体中的一份子，在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
时候，侵犯对方隐私是不可避免的。要合法获取证据，就需要在
网络页面上注册之后才能享用平台上的信息。申请人个人注册账
号密码，登陆的时候使用密码登陆，注意不可以使用他人的账号
密码，避免产生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被保全人的账号密码也不可
以使用，否则就会侵犯他人对隐私权。如果适应黑客技术进入他
人在网络页面，没有经过允许获得网络信息，就是非常严重的违
法行为。电子证据的保全工作是村子啊一定难度的，合法保全非
常重要。

其四，在网络证据的保全过程中，对于信息是否合法予以
鉴别，这是保全工作顺利展开并确保有效的关键。对于所获得的
信息与案情无关的，同时关乎到他人的个人隐私，诸如工作、生
活、学习、婚姻以及收入等等，就要做好信息的筛选工作，将这
些内容从保全的页面中分离开，避免涉嫌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保护好个人的信息，不非法侵扰他人的隐私，在收集信息
的过程中，要明确哪些是隐私，哪些信息公开和利用是合法的。
包括个人的工作、生活、婚姻等等，都属于隐私，不可以随意公
开，更不可以在网络上传播这些信息，否则就侵犯了隐私权。没
有经过个人允许泄露他人的信息，公布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却在
被保全的证据材料中出现，在庭审质证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存在泄
露的问题，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就是侵犯隐私权。

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在发展着，网络证据得以广泛应用。在司法
程序中，网络证据保全是重要的内容。人权的保障的增强，人们
对个人权利高度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网络证
据保全中保护好个人隐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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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司法程序已经进入到正规化运行轨道，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网络时代，将网络技

术应用于司法程序中，使得网络证据保全公证更为复杂，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该问题充分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本论文

针对网络证据保全公证过程中保护隐私权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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